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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新法又上路，民眾知多少？」 

會員：羅孝賢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經歷民國九十年初大幅修法陸續上路，截至去(九十四)年底，
期間又有五度的修正，最後一次的條文修正規模之大更勝以往。綜觀歷次修正的條文，有類

如酒駕、飆車等行為的罰則大幅提高；增列使用安全帶、兒童安全座椅；行車間禁止使用手

持式行動電話等規定，甚或於此次強調「絕對路權」的修法構想，固有助於交通秩序的維持

與交通安全的提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密集的翻修，有一大部分係屬法制用語與文字的修

正，或將罰鍰自銀元改以新台幣表示，此於民國九十年那次的大幅修法即已觸及，居然未能

一次修正以竟全功，更突顯歷次修法過程的粗糙與片斷。而對於交通界長久以來關心的制度

性、根本性的問題，皆未見處理。 

法令之制訂與增修宜慎重，系統化的周全考慮始能確立法的權威與公信，而法的合理、

可執行更是關鍵。被動與即興式的修法，猶如違章建築，非僅造成用路者無所適從，率意用

路，亦因部分法條宣示性高，缺乏實質配套難以執行，猶如道德條款，令執法者疲於奔命，

動輒得咎。法令不行的結果，勢將斲傷法的威信，此恐大失立法本意，交通環境無由改善，

交通安全的訴求亦無從實踐。 

自學理的觀點，機器腳踏車（機車）之物理特性不同於汽車，兩者駕駛行為亦迥異，法

卻將機車歸類於汽車；而在部分場合又將其視為慢車，造成汽車與機車、機車與腳踏車混淆

不清，再加上人行道上規劃機車停車格，常見民眾以停車理由騎上人行道，順逆橫行，未見

積極執法取締，行人用路不受保障莫此為甚。機車的附載亦有問題，常見機車騎士搭載幼童，

尚不論前一後一甚或還懷抱一個的違規行為，僅就幼童能否安全乘坐機車一項，即未見立法

關心，汽車已有兒童安全座椅條款，更龐大的機車族群問題，諸如是否要進一步規範機車附

載人的年齡、身高等，仍無對策。機器腳踏車另立專章規範其用路權利義務實為正本清源之

道。因應腳踏車騎乘風氣日甚，慢車專章亦有整體修正的必要，此次修法將夜間應燃亮燈光

之條文（第七十三條）修正為「有燈光設備未開啟」，實有懲罰配備燈光之車主的意味，而配

備燈光除照亮己路外，亦有提醒他車（人）本車之存在的積極意義，有重要的行車安全意涵，

片斷修法，遺患無窮。 

在其他修正法條方面，茲舉部分有疑義者說明如後。諸如：第三十三條汽車行駛於高、

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之道路，規範內車道應為超車道，汽車駕駛人不得長時佔用，立法旨意

良善，唯其所謂「安全距離」、「致堵塞超車道行車」之認定，應有明確規範，並有執法配套，

否則勢將再增道德條款！至於第四十五條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各項，如「在單車道駕車與他

車並行」新增條文，「他車」究係汽車、機車或腳踏車？至於「汽車」駕駛人是否亦包括機車？

（答案顯然為是），目前道路環境如何落實與執法，特別是在外側普遍配置混合車道的情況

下，益顯該規定之不合理。同條「少線道車讓多線道車」的新增區分幹支道條文，亦顯不合

理。自道路交通功能而言，嘗非以車道數多寡作為道路重要性的唯一判斷依據，設若有一三

線單行道路與一雙向四線道路相交，孰為幹道？孰為支道？用路者如何區分？其他如降低「紅

燈右轉」罰則，修法意旨為其造成之危險性較低，此一說法並無積極的學理依據；特別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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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機車量大，在交通頻繁之路口，此一闖紅燈行徑被認為較紅燈迴轉或左轉不危險，無

法接受。正本清源之道，即回歸號誌、標誌、標線之規範與設置，就前者而言，若無相關交

通控制設施設置，即以「未為分幹支道」處理，禮讓依序行車。後者則應依各地交通特性決

定紅燈右轉之合宜與否，如可，則配合設置「右轉箭頭綠燈」，並規範右轉彎車應注意並禮讓

直行車之規定，始為正途。 

此次修法宣示「絕對路權」之意涵，就第四十八條汽車駕駛人轉彎時之相關規定，刪除

原條文「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後段但書，即「直行車尚未進入交岔路口，而轉彎車以達

中心處開始轉彎，直行車不讓轉彎車先行者」，或能減少認定上的困擾與爭議，然於缺乏「汽

車文化」，普遍不懂禮讓的台灣交通環境，恐將滋生更多問題，令人憂慮。 

制訂法律之目的，在於規範社會須共同遵守之規則，以維秩序與安全，交通法規亦如是。

然則「法不合理」或「有法不行」，是造成交通環境不佳的重要癥結，台灣民眾習以「自認」

之交通規則用路，只有在接到違規罰單或發生事故後，始知問題所在，付出之代價不可謂不

大，交通法令的不完備與無系統，難辭其咎。合理交通環境之營造，法令為根本，交通工程、

交通教育宣導與縝密的交通執法皆須完整配套，始能有成。本人誠摯呼籲立法機關避免草率、

即興式修法，宜廣徵專業意見，如有需要，尚應配合深入研究，審慎客觀為之，以維國民福

祉。(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副教授) 


